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浙江省新能源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

 

   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

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。 

 

重要内容提示： 

 被担保人名称及是否为上市公司关联人：本次被担保人为甘孜州乡城县

浙新能光伏发电有限公司（最终以工商登记为准，以下简称“乡城浙

新”）；本次担保不属于关联担保。 

 本次担保金额及已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：本次担保金额为人民币

23,994.445 万元。除本次担保外，未为乡城浙新提供其他担保。 

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：本次担保不涉及反担保。 

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：无 

 特别风险提示：无 

一、担保情况概述 

（一）担保基本情况 

根据甘孜州乡城县正斗 50 万千瓦“1+N”光伏项目（以下称“甘孜项目”）

中标优选方案的要求，为确保甘孜项目建设的正常推进，浙江省新能源投资集团

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浙江新能”或“公司”）已向甘孜州发展和改革委员

会缴纳履约保证金，担保金额合计人民币 23,994.445 万元，其中现金保证金

11,997.2225万元，保函保证金 11,997.2225 万元。 

按照甘孜项目合资协议规定，拟成立项目公司乡城浙新作为履约主体承接甘

孜项目的相应责任和风险，在其完全有能力承继履约保证义务前，暂由浙江新能

为其提供履约保证担保，担保期限为直至乡城浙新承继所有履约保证义务，完成

浙江新能履约保证金保函替换且归还浙江新能履约保证金现金部分。 

（二）公司就本次担保事项履行的内部决策程序 

2024 年 8月 19 日，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《关于



为子公司提供履约保证担保的议案》。 

二、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

被担保人名称：甘孜州乡城县浙新能光伏发电有限公司（公司拟在甘孜州乡

城县注册项目公司，暂定名） 

首次注册资本金：700万元 

股权结构：由浙江新能和甘孜州能源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共同投资设立，持股

比例分别为 60%和 40%。 

项目公司尚未成立，以上信息均以最终工商信息登记为准。 

三、担保的主要内容 

公司为乡城浙新按现金方式和银行保函形式各 50%比例缴纳履约保证金，合

计人民币 23,994.445 万元，其中现金保证金 11,997.2225 万元，保函保证金

11,997.2225万元，担保金额将随被担保方履约能力的增强而逐步递减至撤销。

担保期限为直至乡城浙新承继所有履约保证义务，完成浙江新能履约保证金保函

替换且归还浙江新能履约保证金现金部分。 

四、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

本次担保对象为公司拟新设控股子公司，担保资金主要为了确保甘孜项目建

设的顺利推进和按期并网发电，符合公司整体利益，项目财务风险可控。本次担

保事项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，不会对公司整体经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。 

五、董事会意见 

公司拟为乡城浙新提供履约保证担保，是为保障项目建设所需资金，推进项

目顺利建设。担保决策严格按照法定程序进行，决策程序合理、合法、公允，公

司也及时履行了相关的信息披露义务，未发现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

东利益的情况。公司严格按照《公司章程》等有关规定，规范公司对外担保行为，

严格控制对外担保风险。上述事项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

过。 

六、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

截至本公告披露日，公司及子公司已实际提供的担保金额为人民币

30,994.445 万元（含本次），其中为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金额为人民币 

23,994.445 万元, 分别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的

比例为 2.56%、1.98%。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逾期对外担保情况。 

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浙江省新能源投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24年 8月 20日 

  


